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104年儲備職員甄選試題 

進用職等／甄試類別：十職等／法務科副主管【H3905】 

科目二：綜合科目【強制執行法、民事訴訟法、銀行法】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
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單面，共有五大題之非選擇題，各題配分均為 20分。 

非選擇題限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反
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請勿於答案卷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
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

用者，該節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第一題： 

請回答下列有關動產強制執行程序之相關問題： 

（一）甲查封債務人乙之機器後，乙私自將該機器移轉給第三人丙，依強制執行法規定，
該移轉行為之法律效力為何？【3分】 

（二）丁查封債務人戊之汽車後，若遭第三人未經執行法院允許，占有該汽車，依強制
執行法規定，丁應採取何種作為以維護其權益？【3分】 

（三）張三欲查封債務人李四家中所有動產，為維護李四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之基本生
存權，執行法院依法應如何處理？【4分】 

（四）依強制執行法規定，查封物應公開拍賣之，但哪些情形例外，執行法院得不經拍
賣程序，將查封物變賣之？【10分】 

 

 

第二題：  

張三向 A銀行申貸房屋貸款 500萬元，嗣後張三因財務困難，未依約繳款，A銀行遂本
於確定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張三之所有財產及所得，請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一）若 A銀行先聲請法院拍賣張三供擔保之房屋，依強制執行法規定，拍賣期日距公
告之日，不得少於幾日？【2 分】又每一輪拍賣最多能拍賣幾次？【1 分】如未
能順利拍定，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2分】 

（二）承上題，若該屋順利拍定，請問拍定人依法於何時取得該屋所有權？【3分】 

（三）承上題，若拍賣之價款為 400萬元，不足清償張三積欠 A銀行之所有欠款，A銀
行另向法院聲請執行張三另筆已設定高額抵押權予 B銀行之土地，倘法院認為該
土地之拍賣最低價額不足清償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之費用，而依法將該事由通知
A銀行，請問 A銀行於受通知後應於多久期限內向法院為何種表示，若其逾期未
聲請，執行法院應撤銷查封，將該土地返還張三？【6分】 

（四）又 A銀行擬向法院聲請執行張三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依強制執行法規定，哪
些種類之金錢債權不得強制執行？【6分】 

 

 

第三題： 

甲明知其對於乙之借款債權業已清償，仍持偽造、變造之借據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核發
系爭支付命令，孰料乙並未於系爭支付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發命令之台北地
方法院提出異議，乙為確保自己之權益，已針對甲之行為向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偽造、
變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之刑事告訴，刻正由檢察官偵辦中。請回答下列相關
問題： 

（一）倘若系爭支付命令於 104年 3月 22日確定，請問乙得否於 104年 7月 22日委
任律師向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提起再審之訴以資救濟？【6分】 

（二）倘若系爭支付命令於 104年 3月 22日確定，乙於 104年 7月 22日委任律師向
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起訴，以當時人未在國內無法收受送達系爭支付命令，系爭
支付命令未合法送達為由，以先位聲明：「確認被告甲對原告乙之借款債權不存
在」向法院求為判決，並預慮先位聲明無理由時，即設若法院審認系爭支付命令
已合法送達時，則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為基礎之借據係屬偽造、變造之證物為
由，以備位聲明：「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系爭支付命令廢棄。二、上項廢棄部
分，再審被告甲在前訴訟程序之訴駁回。」向法院求為判決（本題假設法院審認
後認為本件先位聲明具有確認利益），則乙提起之本件訴訟之訴訟型態於訴訟程
序上是否合法？【8分】 

（三）承上題，倘若系爭支付命令係於 104年 7月 10日確定，則乙應提起何種訴訟謀
求救濟，始為適法？【6分】 

 

第四題： 

甲起訴主張伊與乙訂有買賣契約一紙，業已付清買賣價金，惟乙遲遲不肯交屋，爰依民
法第 348條起訴請求乙交付系爭房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 5項向管轄法院聲請已起
訴之證明，以便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不料，管轄法院裁定駁
回甲之聲請，業經甲提起抗告在案。 

乙遂與甲進行訴訟，並指定好友丙為送達代收人，數月後，本案即行言詞辯論程序，乙
於返家途中，左思右想，認為當初簽訂買賣契約，實屬誤會一場，返家後旋即提起反訴主張
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孰料，天命難測，乙竟於書狀寄出後十日不幸車禍身亡，法院於合法
期間內做出判決，認定該買賣關係存在，乙應給付甲系爭房屋。 

該股書記官恰於該法院之閱卷室遇到丙，遂表示欲將該法院判決交付予丙，丙因他案前
來閱卷，表示文件很多，無法領取，請書記官郵寄即可，詎料，書記官竟將該法院判決置於
該閱卷室，認為已經送達。甲於收受判決後，始知乙死亡，乃向管轄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232

條第 1項聲請更正判決，將被告乙更正為乙之繼承人。 

請問：依現行實務見解，本案之民事訴訟程序有何錯誤之處？【20分】 
 

第五題： 

銀行就授信利害關係人訂有相關規範，請依序回答下列問題： 

（一）銀行對下列對象，可否辦理「無擔保授信」？理由為何？ 

1.分行副經理。【4分】 

2.負責授信案件審核並做最後決定之放款審議委員會委員的哥哥所獨資經營之事
業。【5分】 

3.總行單位副主管之配偶單獨持有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5%之企業。【5分】 

（二）銀行對所屬政風處主任可否辦理擔保授信？如果可以，依銀行法規定應踐行何種
程序？【6分】 

 


